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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二七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七二七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七二七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七二七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黃茂榮大法官黃茂榮大法官黃茂榮大法官黃茂榮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為：「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五日

制定公布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第二十

二條規定：『規劃改建之眷村，其原眷戶有四分之三以上同

意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

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

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九十六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將

四分之三修正為三分之二，並改列為第一項；下稱系爭規定）

對於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

眷戶權益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尚無牴觸。」本聲

請案之法律事實，涉及國軍眷舍配給之法律性質及其權益之

憲法保障、民主原則之適用的效力極限、平等原則及比例原

則之實踐等重要憲法問題，攸關國軍之住的照顧權益。對於

就改建未為同意之表示者，系爭規定之規範內容為：「主管

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

地」。本號解釋，以國軍眷舍配給之法律性質是使用借貸為

出發點，認為該規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尚無牴觸」。

對該解釋意旨，本席不能贊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敬供參

考： 

一一一一、、、、國軍眷舍配住關係定性之檢討國軍眷舍配住關係定性之檢討國軍眷舍配住關係定性之檢討國軍眷舍配住關係定性之檢討    

國家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與一個軍人先有任職關係，才

有配給眷舍的關係。眷舍之配給的發生，以該任職關係之存

在為前提。依雙方之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該配給關係的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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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得延續至該任職關係終止後，並不必然隨其任職關係

之終止而終止。相對於任職關係，其相隨之配給眷舍的關係

在任職關係終止後，有後契約效力。這與退休給付之於任職

關係，有後契約效力類似。鑑於如無任職關係之締結及依該

任職關係而為服務在先，即無眷舍之配給，所以論諸實際，

眷舍之配給在本聲請案，為軍人擔任軍職，提供勞務之對待

給付。此由國家對未受眷舍之配給者，發給房租津貼可以為

證1。 

然雖無法律之明文依據，最高法院向來認為，國家機關2

或公營事業機構3將宿舍配給其員工之法律關係是民法上之

                         
1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將工資定義為：「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

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

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依該定義，亦將「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論為工資。其意旨在於：防止

雇主利用各種可能之名目，規避勞動基準法關於工資之保障的規定。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七十八年一月十日勞動二字第０００三二號函：「省府印刷廠 78.7.1. 起配

合公教人員調整待遇案，將員工房租津貼併入專業加給項目發給，每月四百元，

但有部分住公有宿舍者，每月須再行扣回四百元，其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應否包

括房租津貼在內乙案，可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辦理。」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九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勞保二字第０九六０００六七八０號函：「查勞工保險

之投保薪資總額係以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勞工保險條例施

行細則第 3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故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工資，與勞

工保險條例之月投保薪資之定義，三者均相同。依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

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亦即無論給與之名稱為何，只要具「勞務對價」性質，均為勞動基準法之工資，

應計入月投保薪資總額內。本案有關工資疑義，仍請就廢棄物回收工作是否屬清

潔隊員本職工作之法定職掌事項，回收廢棄物之變賣所得金額是否為勞雇雙方合

意之勞動契約內有「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如經查明上開事項，勞雇雙方均認

為廢棄物變賣所得金額為勞動基準法所謂之工資，則應計入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總

額。」 

2 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二六七二號民事判決：「因任職關係獲准配住之

房屋，係屬使用借貸之性質，如已離職，依借貸之目的，當然應視為使用業已完

畢。」 
3 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五五五號民事判決：「按公營事業機構於實施

單一薪給制後，已將對於員工之各項津貼，包括房租津貼，納入薪津之中，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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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借貸關係4，而不認為是其給員工之服勤待遇的一部分
5。不過，縱使認為是使用借貸關係，其存續效力或保障不應

當是：與一般使用借貸相同，在借貸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借

貸之目的而定其期限的情形，貸與人得隨時請求返還借用

物」（民法第四百七十條）；或縱使定有期限，貸與人因不

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第四百七

十二條第一款），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亦非

所問（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二號民事判決）。 

國軍眷舍之配給，依其實質，既以國軍之任職關係為基

礎，因任職關係而發生，即具有「勞務對價」性質。不應在

形式上，透過將之獨立於任職關係之外，定性為使用借貸，

便弱化國軍眷舍配給利益之權利地位，以致如解釋理由書第

三段認為：「軍人之眷舍配住，為使用借貸性質之福利措施

（本院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意旨參照），其終止原不以配住

戶之同意為必要。」使國軍眷舍之配給關係成為一種可以隨

時恩義兩絕的打賞，了無法律地位與保障。 

                                                                       

用宿舍之員工自不得支領房租津貼，而應由薪津中扣除，所謂扣收宿舍使用費，

實即不給予房租津貼之意，並非使用宿舍之對價。」 
4 最高法院四十四年度臺上字第八０二號民事判例：「因任職關係獲准配住系爭

房屋，固屬使用借貸之性質，然其既經離職，依借貸之目的，當然應視為使用業

已完畢，按諸民法第四百七十條之規定，被上訴人自得據以請求交還系爭房屋。」

最高法院五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七八八號民事判例：「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

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為民法第四百七十二條第一款所明定。本條之適

用，不問使用借貸是否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

使用借貸契約以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預見者而言。而所謂自己

需用借用物，祇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

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究。」 

5 最高行政法院一０二年十月份第二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亦認為「此配住

關係為行政機關基於管理財務之國庫行政而發生，係私法關係，非公權力之作

用」。該決議文雖未指明係使用借貸關係，惟其決議之論理基礎係建立在使用借

貸關係之上，該次決議法律問題之討論可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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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眷舍配住關係定性為民法上之使用借貸關係，從而剝

奪其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地位，弱化為只是一種「福利措

施」。並以該論點為基礎，認為其終止原不以配住戶之同意

為必要，實際上，亦即認為，其剝奪，不需要理由，國防部

可以任意為之。既得任意為之，國防部在為剝奪時，也便既

不需要理由，也無義務補償。因此，眷舍配住戶自然也不能

請求救濟。本席認為這是在相似於特別權力關係的背景下所

持之法律見解。認為基於其上下服從關係，受命令的下屬，

僅能無條件服從，下屬之利益縱使因此受到減損，亦無救

濟，特別是不能享有司法救濟。 

然參酌眷改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

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

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

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眷戶享有之承

購及輔助購宅款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益既然有得繼承性，自

應解釋為：該等權益依該項規定，立法機關已明文肯認其權

利地位，應定性為受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不應再

沿襲向來實務，將之定性為使用借貸的見解，否認其應受保

障之權利地位。不得隨意，據微不足道的事由，註銷其眷舍

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真有正當理由，要註

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權益，應給予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及相

當補償，以符憲法第十五條關於財產權之保障的規定。 

雖然「規劃改建之眷村，其原眷戶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改建者，對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舍

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方

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為系爭規定所明定。但系爭規定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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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顯然是以使用借貸為基礎，其論據終究與同條例第五條之

規定意旨相衝突。實務將眷舍配住關係定性為使用借貸關

係，以及系爭規定之規範內容，與立法機關在第五條第一項

明文表示之見解，既有衝突，自當予以檢討，以除去規範上

之矛盾。不適合在未經體系檢討的情形下，便一仍舊慣，否

認眷舍配住權益之權利地位。 

按從軍為死生以赴之許諾，國家期待於軍人者為：不怕

死，要其隨時有義無反顧，為國犧牲的慷慨壯志。是則，國

家對其食衣住行應當有如何之照顧，方能使其無後顧之憂？

今國家決絕提出「軍人之眷舍配住，為使用借貸性質之福利

措施（本院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意旨參照），其終止原不以

配住眷戶之同意為必要」（解釋理由書第三段參見）。對比該

期待與該決絕，其反差，不覺令人神傷！ 

二二二二、、、、住戶同意權乃民主原則之展現住戶同意權乃民主原則之展現住戶同意權乃民主原則之展現住戶同意權乃民主原則之展現    

國軍老舊眷村為國軍及其家眷生活與終老之鄉。是親情

及友情匯集之社區。當其因為老舊而必須改建，在以全體同

意的方式為決議，有不能操作之情形時，自然應當循多數決

的民主方式為之。系爭規定，關於規劃改建之眷村，其原眷

戶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改建者，得辦理改建之規定，可謂本

於民主原則而為規定。 

無論將眷舍配住關係，定性為使用借貸關係或財產權，

當公共事務事涉及之人數達到不再適合以全體同意為決議

方法之程度，而退而求其次，由法律規定，於一定範圍內之

人，以一定比例以上多數之同意，來決定與住戶有關之公共

事務時，這是民主原則的適用。這固為一般接受之決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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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適用民主原則的結果，其效力，極其量應僅止於要求

少數服從多數，少數與多數享有的權益（在項目上）應該相

同，數量的計算標準，亦當一致，不應該使少數不同意者原

享有之權益產生失權的效果。這才符合民主原則之運轉的規

則。系爭規定「原眷戶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構成要件，

只能提供改建之正當性，不能提供註銷不同意者之居住憑證

及原眷戶權益的論理基礎。是故，不同意改建之眷戶，應仍

得享有上開相同權益。眷改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對

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

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其效力之連結顯然超過民主原

則僅得要求少數應服從多數的限度。其利益的權衡，以及要

件與效力之連結，有失均衡。 

三三三三、、、、少數不同意眷戶權益之平等保障少數不同意眷戶權益之平等保障少數不同意眷戶權益之平等保障少數不同意眷戶權益之平等保障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對不同意者，註銷其

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差別待遇手段，係為了促進老舊眷

村改建整體執行進度，並據以要求按期搬遷，達成土地使用

之最佳經濟效益，具有維護公共利益之重要目的；且所有原

眷戶均有相同機會取得相關權益，並明知不同意將無法獲得

相關權益，而認為該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並具有合理關

聯而與平等原則尚無牴觸。然這只是一種主張，尚未清楚論

述其手段與目的間之必要性的關連。蓋關於改建條件，眷戶

並無參與決定的權利，而僅有表示同意與否的機會。既然如

此，其所謂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之同意的表示，對於主管

機關而言，僅具有民意調查的機能，對於眷戶並無共同決定

的意義。是故，「註銷其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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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段，是否為達成眷村改建目的之必要且最佳經濟手段，

特別是否為對於眷戶權益限制之最小侵害手段，因未經具體

論證，而有理由不備的問題。 

按目的並不能絕對合理化手段。為達到國軍老舊眷村快

速改建之目的，在手段之選擇上，除系爭規定所定「對不同

意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

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

執行」之懲戒性手段外，承認原先不同意改建者，得享有與

同意改建者相同之權益之較緩和的手段，是否就不能達到相

同之目的，解釋理由中未為正反論證之推敲。何況，在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改建時，依少數服從多數之民主原則，如前所

述，在立法上，極其量只能賦予改建之正當性，但並沒有提

供「逕行註銷其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論理基礎，

應予檢討。 

四四四四、、、、國軍眷舍之信賴保護國軍眷舍之信賴保護國軍眷舍之信賴保護國軍眷舍之信賴保護 

即使如多數意見所採，將眷舍配住關係定性為使用借貸

關係，對於不同意改建之眷戶的權益保障，亦應有信賴保護

原則之適用。國軍為國家出生入死，難以期待其有軍事以外

之謀生所需的專長。是故，國家有照顧國軍生活之義務，其

中包括提供宿舍予其居住。當眷舍配住之關係已長達數十年

之久，雙方即已建立相當之信賴關係，認為國家有繼續以配

住之眷舍照顧軍人本身及其子女之住居的義務。 

當國軍對於國家之照護義務已產生信賴關係時，且對於

不同意者給予相同權益，不致於因而對國家產生財政困難之

情形下，給予不同意改建者，得享有與同意改建者相同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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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緩和手段，當亦能達到相同之目的。因此為達成加速老

舊眷村改建之目的，並不能正當化以眷戶同意改建與否，作

為註銷其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之懲罰性差別待遇的正當

理由。 

食衣住行為生活之大要。其中並以「住」的需要所占之

財務負擔的份額最大。所以，就似此重要待遇，在規範立場

上，採國家可以，「任意予之，任意奪之」的價值立場，在

雙方勞務給付關係之規範規劃，其利益權衡顯失均衡。這在

國家是當事人之一方的情形，尤應避免。其理由為：在雙方

關係之發展，最忌諱的是強勢的一方，片面主導雙方關係之

權利義務內容的形成。參諸「契約一般約款」及獨占事業濫

用事場地位之禁止規定，皆本此意旨。如果國家不細體此中

道理，由國家機關主導之各種法制及其運作，便難免漸漸向

不公平的方向發展。其結果，人民在生活與職業活動之各種

經驗中，倘發現其所遭遇之情境如是，而不能獲得應有之救

濟時，必將對國家應是正義之化身的信念產生懷疑，進而集

體沮喪，漸漸失去眾志成城的動能。 

 

五五五五、、、、註銷其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註銷其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註銷其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註銷其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在「同意改建」及「不同意改建」之單一構成要件，除

其法律效力之連結，要避免「全有」或「全無」之設計外。

對於「不同意改建」，連結「全無」的效力除與民主原則不

符已如前述外，亦與比例原則不符。其理由為：從權益之全

有，至權益之全無間，有足夠之緩和設計的迴旋空間，自比

例原則出發，沒有一下子即從全有，推向極端之全無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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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正當性。 

好的法律制度，要盡可能與人為善，體諒規範對象面對

僵硬法制可能遭遇的困難，不要輕率將其逼入絕境。推敲可

達成目的之諸多可能手段中，所規定者，是否已是對於人民

引起損害最小的手段，是比例原則要求於行使公權力者，應

遵守之利益的權衡過程，是法制人性化之根本所在。在司法

實務上不可輕易論斷，手段與目的間之合比例性，而應嚴肅

的處理。否則，比例原則在司法實務上將會演變為一個空泛

的原則，了無實效性。 

 


